
北京农商银行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章程（2021 版）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农商银行（以下简称“本行”）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明确投资者与

本行的权利义务关系，向投资者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的服务，依据《储蓄国债（电子式）管理

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有关规章制度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所称储蓄国债（电子式）是指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通过承销

团成员面向个人销售的、以电子方式记录债权的不可流通人民币债券。

第三条 投资者在本行办理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前须仔细阅读本章程。投资者在本行开

户或开始办理相关业务，即视为同意并遵守本章程的有关条款。

第四条 本行对投资者个人信息、委托事项及账户内容负有保密责任，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投资者承诺提供的本人资料真实无误（资料发生变化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并对由

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包括：储蓄国债（电子式）开户、认购、提前兑付、非交

易过户、质押（解押）、冻结（解冻）、定期付息、到期兑付等业务。

本行网点柜台渠道可办理全部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网上银行渠道可办理储蓄国债（电

子式）销售业务、个人国债账户开立业务、国债余额信息查询业务，不办理储蓄国债（电子式）

提前兑取、质押贷款、非交易过户、资金清算账户变更等业务。

第六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实行两级托管，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为一级托管机构，本行

为二级托管机构。储蓄国债（电子式）实行两级资金清算，财政部与本行进行一级资金清算，本

行与投资者进行二级资金清算。

第七条 投资者办理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须在本行开立个人国债二级托管账户（以下

简称个人国债账户），并指定本人在本行开立的一个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作为资金清算账户。

第八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依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实行实名制，不得出租、

出借或转让个人国债账户。

第九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以 100 元为单位且不低于 100 元办理认购、提前兑付、非交易

过户等各项业务，单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可设单个托管账户最低、最高购买限额，具体规定以

当期发行文件公告为准。

第十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认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行网点柜台或其他经批准的渠道

在发行期内申请购买储蓄国债（电子式）的业务。认购成功后，本行自动扣划资金清算账户内的

资金。

第十一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提前兑付业务是指：投资者可以于财政部规定的提前兑付开

始日起，办理储蓄国债的提前兑付（包括全部和部分提兑）业务。

储蓄国债（电子式）提前兑付按规定利率计息，但需做一定的利息扣除，并按兑付本金的一

定比例收取手续费。发行期内、提前兑付开始日前、提前兑付截止日后、到期日或付息日前的规

定期限内或者财政部规定的系统升级期间内，不受理提前兑付业务。

第十二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非交易过户业务是指：由于法院扣划、财产继承、赠予、抵

债等原因，在两个国债托管账户之间进行的过户手续。

因法院判决而扣划给其他个人的储蓄国债债权，应依据判决结果办理非交易过户，法院判决

扣划给非个人的债权，应按照有关规定变现后划转资金。

第十三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质押（解押）业务是指：投资者向本行申请质押贷款而办理

的国债止付业务以及贷款本息清偿后向本行申请办理的国债解付业务。

对于质押国债，如正常解除质押，则作解押处理即可；需要向本行清偿过户的质押，解押后

按提前兑付处理。



第十四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冻结（解冻）业务是指：本行对投资者所购买的储蓄国债债

权进行冻结（或解冻），包括由于涉案引起的司法冻结（或解冻）。

由于涉案引起的司法冻结，需要清偿过户的，解冻后按照提前兑付处理。

第十五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定期付息业务是指：财政部规定定期支付利息的储蓄国债（电

子式），有关利息在付息日当日营业开始前，自动记入投资者的资金清算账户内。

第十六条 储蓄国债到期兑付业务是指：到期还本付息的储蓄国债，相关本金和利息在到期

日当日营业开始前，自动记入投资者指定的结算账户内。

第十七条 储蓄国债（电子式）不能办理转托管业务，个人国债账户无余额投资者方可销户；

个人国债账户连续 5 年零余额的，本行有权予以注销。

第十八条 投资者指定的结算账户按照《储蓄管理条例》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九条 对因战争、自然灾害、电力故障、第三方通讯中断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交

易中断或终止，本行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行的业务规定执行。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查询电话：400-666-5000

投资者声明：本人已通读上述条款，接受并同意《北京农商银行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章

程（2021 版）》内容，自愿在北京农商银行开立个人国债账户并办理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

投资者签字确认：

年 月 日


